土地开发承诺书
致：东方市感城镇尧文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为严格履行《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发包合同》（合同编号：               ）约定，切实保障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杜绝变相圈占土地行为，我方作为承包方，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方承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5 天内正式启动尧文村水沟东岭哥园地块一425.43亩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工作。若因特殊情况需延迟开发，我方将提前 15 日以书面形式告知贵村集体并征得同意，以此确保土地资源得到利用。
二、我方严格遵循合同中所约定的“农业种植”用途，绝不擅自改变其农业用途，绝不涉足非农建设、房地产开发或变相圈占土地等行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主动履行法定程序，依法依规办理土地规划、环保、农业审批等相关手续，确保项目契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生态保护要求，绝不未批先建、违规建设。在土地建设阶段，将持续投入资金、技术、人力等各类资源，并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利用管理机制，保障土地得到充分且合理地利用。杜绝弃耕抛荒、闲置浪费土地的情况发生。若因政策调整、规划变更等不可归责于我方的原因导致审批手续无法办理或延迟办理，我方应及时书面告知贵村集体，双方协商解决后续事宜。
三、我方承诺在竞得土地后 1 个月内，将完成以下两项工作：（1）标的农业种植投资项目上报东方市招商联席会，确保项目经会议讨论通过并完成项目库入库手续；（2）依据竞标阶段提交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并向贵村集体提交具体可实施的《项目计划书》（需明确项目建设周期、投资进度、种植品种、产能预期、带动村集体收益方式等核心内容）。
为保障上述两项工作按期完成，我应将在签订完合同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贵村集体缴纳项目入库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若我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上述要求，须无偿退回该地块给贵村集体，且已缴纳的项目入库保证金不予退还，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我方未能完成项目入库，可与贵村集体协调退还部分租金或保证金。
四、我方承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5 日内，先向贵村集体提交完整、规范的《建设项目计划书》，计划书需明确核心内容如：（1）项目建设具体内容：包括种植品种、种植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灌溉系统、道路铺设等）、配套设施布局等详细规划；（2）投资强度标准：明确项目总投资额、分阶段投资额及资金到位时间表，确保资金足额及时投入；（3）建设时间节点：制定分阶段建设进度计划，明确开工、关键工程完工、整体竣工投产等核心时间节点，且需细化至季度或月度进度目标。
我方将严格按照《建设项目计划书》确定的标准、要求及时间节点推进建设工作，确保各阶段任务按期完成。若无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归责于我方的特殊原因，未按时完成任一阶段建设任务或未达到计划书约定标准的，我方自愿无条件退还该地块土地经营权给贵村集体，且在贵村集体指定的合理期限内完成土地清理及返还手续，确保土地状态符合合同约定要求。
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以下责任：
1、贵村集体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作关系，收回土地经营权。我方将无条件在贵村集体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返还土地，并确保土地状态符合合同约定的返还要求。若因我方原因导致土地上存在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附着物，我方应在贵村集体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或妥善处理；若逾期未处理，贵村集体有权对上述附着物进行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方承担，同时，我方还将赔偿因此给贵村集体造成的全部损失。
2、对于因变相圈占土地、闲置浪费土地或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造成的土地资源损害，我方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复垦费用、生态修复费用以及贵村集体遭受的经济损失。
3、我方将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如实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绝不隐瞒、伪造或销毁证据。若因此导致贵村集体被相关部门处罚，我方应在贵村集体支付罚款后 7 日内全额赔偿给贵村集体。
4、若违反本承诺书第四条约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上报入库及《项目计划书》提交义务，我方须无偿退回该地块给村集体，且已缴纳的项目入库保证金不予退还；因不可抗力导致未完成项目入库的，按本承诺书第四条约定及合同约定内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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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承诺。
   
      承诺人：
日  期：    年    月    日
